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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瞻創新研究發展及先進製程設備支出適

用投資抵減辦法

業界稱之為「台版晶片法案」之《產業創新條例》第

10條之2於今（112）年1月19日修正公布（請詳e-

Tax alert Issue 184 - 立院三讀通過台版晶片法案 加

碼租稅優惠），對於位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公司，

提供投資支出可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租

稅優惠，其投資於前瞻創新研發支出之抵減率為25

％；購置先進製程設備支出之抵減率為5％。而其相

關子辦法《公司前瞻創新研究發展及先進製程設備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下稱本辦法）已於8月7日發

布，謹摘錄重點如下：

一、「前瞻創新研發支出」及「購置先進製程機器

或設備」之投資抵減適用門檻（第2條、第3

條）

需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

指公司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應用於涉及二個

以上國家或地區之產業供應鏈，且其產品或服務

於該產業供應鏈任一環節具顯著影響力。

前瞻創新研發支出門檻：

（一）在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達新臺

幣（下同）60億元。

（二）在同一課稅年度內之研究發展費用占營業

收入淨額比率達6%。研究發展費用及營

業收入淨額，以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當年度個體綜合損益表金額為準。

（三）當年度有效稅率未低於下列比率：有效稅

率係指公司當年度實際在國內繳納之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占全年所得額之比率。

• 112年度為12%。

• 自113年度起為15%。但113年度得由

經濟部會同財政部審酌國際間施行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全球企業最低稅負

制情形調整為12%。

（四）最近3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

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事。

購置先進製程機器或設備門檻：

除符合上述條件外，購置用於先進製程之機器或

設備支出總金額需達100億元。

二、「前瞻創新研究發展」及「先進製程機器或設

備」適用範圍（第2條、第4條）

購置先進製程機器或設備門檻：

所稱前瞻創新研究發展，指公司投入國際領先技

術或成熟製造技術之創新性應用研究發展活動，

其適用領域由經濟部公告。

前瞻創新研究發展，除個別研究發展計畫有部分

委外必要外，以建立公司自主研究發展能力為原

則，限於其研究發展單位於前瞻創新研究發展適

用領域從事之下列態樣：

• 為開發或設計新產品、新服務之生產程序、

服務流程或系統及其原型所從事之研究發展

活動。

• 為開發新原料、新材料或零組件所從事之研

究發展活動。

https://kpmg.com/tw/zh/home/insights/2023/01/e-tax-alert-184.html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40223&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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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態樣，不含為改進現有產品或服務之生產程

序、服務流程或系統及現有原料、材料或零組件

所從事之研究發展活動。

所稱研究發展單位，指公司內部專責從事研究發

展活動之單位。

先進製程機器或設備：

所稱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備，指公司投入開

發國際領先技術進行商業化量產，或發展已達商

業化量產之成熟製造技術之創新性應用，所購置

自行使用之全新機器及設備。

三、地點與成果使用限制（第7條、第9條）

前瞻創新研究發展：

• 除個別研究發展計畫有部分委外必要而委外

研究發展或共同研究發展，研究發展活動以

在我國境內從事始得認列。

• 研究發展之產品或技術以專供公司自行使用

為原則，如供他人製造或使用，應取得合理

之權利金或其他合理之報酬；未收取合理權

利金或其他合理報酬，應提示已將合理利潤

留於公司之移轉訂價文件。

購置先進製程機器或設備：

• 應供自行使用。

• 安裝地點：以公司自有或承租之我國境內生

產場所或營業處所為限。但因行業特性須安

裝於我國境內特定處所，不在此限。安裝地

點於購置之次日起3年內如有變動，公司應自

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備查。

四、申請程序及審查流程（第13條、第14條、第

16條、第17條）

• 公司申請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應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3

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曆年制者為2~5

月），「檢附」規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審查是否符合所定資格條件。

• 公司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曆年制者為5月），依規定格式填報，

送請公司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

額，並「備妥」規定之文件。

• 主管機關應於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期間截止日後７個月內（曆年制者為12月

底前），將公司是否符合資格條件、研發專

案認定及先進製程設備之審查結果函復公

司，副知公司所在地稽徵機關，另將研發活

動認定之審查意見函送公司所在地稽徵機

關，以辦理核定投資抵減稅額。

五、與其他投資抵減之競合及不符前瞻創新資格條

件者之變更適用規定（第18條、第19條）

不得重複適用：

申請核准適用第10條之2之研究發展支出，不得

重複適用本條例第10條，第12之1及其他法律為

鼓勵研究發展目的提供之所得稅減免優惠。申請

核准適用第10條之2之購置機器及設備支出，不

得適用本條例第10條之1及其他法律規定機器或

設備投資之所得稅優惠。

不得拆分適用：

不得將購置之機器設備中，符合先進製程之機器

設備申請適用本條例10條之2第2項，並將其餘

雖不符合「先進製程」，但符合第10條之1適用

範圍之機器設備，申請適用第10條之1。應擇一

申請適用。

不符前瞻創新資格條件者之變更適用規定：

• 經主管機關或稽徵機關審查不符前瞻創新適

用之資格條件者，仍有機會適用產業創新條

例第10條研發投資抵減及第10條之1智慧機

械、5G、資安投資抵減（下稱一般投資抵

減），惟須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時，併予聲明同意變更適用。

• 聲明同意變更者，應於不符前瞻創新之審查

結果或核定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1個月內，填

報一般投資抵減之申報表格，並檢附繳納稅

額證明（即補繳前瞻創新投抵稅額與一般投

資抵減稅額之差額），送所在地稽徵機關。

而主管機關應就前述變更案件審查是否符合

一般投資抵減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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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年內不得移轉變更目的（第21條）

申請專供前瞻創新研究發展用之專利權、專用技

術、著作權、專業性或特殊性之資料庫、軟體程

式及系統，或使用於先進製程之全新機器或設

備，於購置之次日起3年內，轉借、出租、轉

售、退貨、拍賣、報廢、失竊、經他人依法收

回、安裝地點不符第9條規定或變更原使用目的

者，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繳已抵減之所得稅款並

加計利息、但依企業併購法規定辦理合併、分割

或收購而移轉該等購置項目，或不可抗力之災害

報廢，不在此限。

本項前瞻創新投資抵減，公司於適用上有以下3點提

醒注意：

1. 本辦法所稱「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為質化門

檻，由於較難以量化進行衡量，故公司應具體說

明其生產之產品或提供之服務在國際市場之影響

力，並附佐證資料如國際市場占有率、排名、進

出口貿易等資料，以供主管機關之審查小組綜合

評估是否符合資格；另鑑於節能減碳為國際趨

勢，對於居國際供應鏈關鍵地位之公司亦應盡其

社會責任，故公司之說明資料也應包含其節能減

碳具體措施。

2. 向稽徵機關申請本辦法之投資抵減時，僅需先依

財政部規定之格式填報，至於投資抵減相關文件

另行備妥即可，無須先行檢附，以簡化公司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程序。惟須提醒注意倘嗣後稽

徵機關進行調查時，公司原則上應於書面調查函

送達之次日起7日內提示前述已備妥之文件；如公

司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提示相關文件者，稽徵機

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3. 由於《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之2之前瞻創新投資

抵減不能與一般投資抵減重複適用，而其提出申

請之時點卻又重疊，為解決公司若選擇前瞻創新

投資抵減，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定未能符合適用資

格，將錯過一般投資抵減申請時限之不利益，本

辦法爰訂有公司可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

報時，併予聲明是否同意變更適用之規定，倘公

司同意變更，則主管機關將主動或於稽徵機關通

知之次日起3個月內審查其是否符合一般投資抵減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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